
青浦区市政、区管道路“四类设施”维护（东片）项目采购需求
[bookmark: PO_1000000103_PM001SHPF017][bookmark: PO_PURCHASE_REQUIREMENT_FILE20633_3][bookmark: PO_PURCHASE_REQUIREMENT_FILE28985_3]一、项目概述和招标需求
1、项目名称：青浦区市政、区管道路“四类设施”维护（东片）项目
2、项目地点：青浦区市政、区管道路
3、项目招标范围与招标内容为：上海市青浦区道路运输管理事务中心管养范围内外青松公路（含）以东，市政、区管道路的道路标志标线“四类设施”。 详见：青浦区市政、区管道路四类设施维护路段表及设施量清单1标（东片）；青浦区市政、区管道路四类设施维护标线明细表2标（东片）。    
4、作业的主要工作内容：
（1）范围内交通“四类设施”的养护、保洁和抢修，包括道路交通标志、标杆等设施的保养维护、应急抢修，对地面标线（车道中心线、分界线、导向箭头、导流线、文字标记、待转区标线、网格线、人行横道线、人行横道预告菱形标记等）使用普通溶剂型涂料、反光热熔型涂料、突起型双组份涂料进行复划或调整，并对部分标线进行打磨、清除，涉及文字漆划的，应使用模板；
（2）范围内交通“四类设施”的巡视检查，包括每天进行的外观完好性巡查和每周全覆盖的安全性巡查；
（3）根据道路交通通行的需求新增、调整、撤除标志标线等交通设施；
（4）配合区管道路的新改建项目迁移交通设施；
（5）涉及道路交通设施应急处置等项目；
（6）业主单位交办的其他指令。
以上工作内容所涉及的标志牌、标志杆、漆划标线等的材料、设备、货物和相关的供货及实施安装、施工工程、验收及工程保质服务均由中标人承担。
5、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起1年，本项目采取一次采购三年享用，分年签订合同。(本次招标按照一年服务期报价，中标单位经建设单位考核通过可续签第二、第三年度合同，服务合同一年一签订。次年签订的合同价格原则上依照中标的签约价格，如果考核不合格或招标内容及价格变动较大的(超过中标价 10%及以上金额的)，则上一年度合同到期后，双方不再续签下一年度合同，建设单位有权重新组织招标。具体起始时间在合同约定)。
6、 付款方法：年度合同签订后，按次进行支付。根据养护公司上报的工作量由业主、监理、养护公司组成检查小组进行核实。
第一次支付:2026年6月1日，支付至合同金额的40%;
第二次支付:2026年11月1日，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5%;
第三次支付:2027年2月1日，其余款项在完成全部养护服务工作，经考核并按项目审定价支付。
由于本项目资金来源于财政预算安排，具体结算周期和金额以财政当年度安排资金为准。
7、 青浦区市政、区管道路四类设施维护路段表及设施量清单1标
	青浦区市政、区管道路四类设施维护路段表及设施量清单1标（东片）

	序号
	道路分类
	道路名称
	起讫范围
	道路长度（m）
	标志数量（块）
	标杆数量（套）
	标线数量（㎡）
	显示屏数量（套）
	备注

	1
	区管公路
	外青松公路
	吴淞港桥-新科路
青峰路-千新公路
	21.846
	910
	471
	21069.19 
	26
	

	2
	区管公路
	盈港东路
	涞港路-汇金路
	15.563
	792
	442
	21360.79 
	36
	

	3
	区管公路
	佘北公路
	沪青平公路-松江交界
	1.108
	57
	27
	1014.90 
	
	

	4
	区管公路
	赵重公路
	纪鹤公路-沪青平公路
	11.196
	496
	315
	11795.12 
	8
	

	5
	区管公路
	纪鹤公路
	华腾公路-外青松公路
	10.024
	389
	275
	6620.20 
	2
	

	6
	区管公路
	华徐公路
	华腾公路-沪青平公路
	9.068
	363
	208
	8472.42 
	2
	

	7
	区管公路
	华重公路
	华徐公路-山周公路
	8.086
	242
	183
	11395.15 
	2
	

	8
	区管公路
	崧华南路
	沪青平公路-松江交界
	4.345
	50
	23
	4270.38 
	
	

	9
	区管公路
	崧华路
	北青公路-沪青平公路
	4.622
	156
	116
	5891.03 
	8
	

	10
	区管公路
	华腾公路
	闵行交界-嘉松中路
	2.342
	109
	61
	2830.68 
	
	

	11
	区管公路
	徐乐路
	凤丹路-盈港东路
	1.937
	112
	51
	2917.05 
	4
	

	12
	区管公路
	徐乐北路
	北青公路-凤丹路
	1.588
	75
	45
	1890.55 
	
	

	13
	区管公路
	凤徐路
	徐乐北路-嘉松中路
	1.390 
	46
	24
	1545.80 
	
	

	14
	区管公路
	华志东路
	闵行交界-杨春桥路
	0.918
	14
	5
	1379.22 
	
	

	15
	区管公路
	秀横公路
	山周公路-油墩港桥西
	0.975
	54
	43
	1659.46 
	
	

	16
	区管公路
	华青路
	崧泽大道-公园东路
	2.452
	150
	63
	3394.33 
	
	

	17
	区管公路
	崧泽大道
	闵行交界-蟠龙路
	2.94
	183
	101
	4109.80 
	27
	

	18
	区管公路
	山周公路
	回龙江北-徐山路北
	2.4
	43
	27
	1165.78 
	
	

	19
	区管公路
	新府路
	华重公路-崧泽大道
	5.23
	232
	138
	5686.70 
	
	

	20
	区管公路
	青鹤公路
	鹤鹏路－检查站路口
	2.407
	87
	52
	2652.00 
	
	

	21
	区管公路
	崧泽大道
	漕盈路-蟠龙路
	14.362
	672
	448
	26030.00 
	
	

	22
	市政道路
	盈港东路
	外青松公路-汇金路
	2.62
	190
	112
	5649.65 
	2
	

	23
	市政道路
	公园东路
	沪青平公路-外青松公路
	3.612
	110
	56
	4329.56 
	3
	

	24
	市政道路
	青湖路
	华乐路-外青松公路
	1.546
	66
	42
	2056.30 
	1
	

	25
	市政道路
	汇金路
	盈港东路-秀泉路
	1.967
	113
	62
	1830.10 
	2
	

	26
	市政道路
	华青南路
	公园东路-沪青平公路
	1.661
	64
	29
	2174.20 
	1
	

	27
	市政道路
	华科路
	华乐路-外青松公路
	1.721
	76
	48
	1321.65 
	
	

	28
	市政道路
	华科东路
	汇金路-华乐路
	0.8
	35
	15
	574.90 
	
	

	29
	市政道路
	华浦路
	盈港东路-公园东路
	0.813
	34
	22
	930.30 
	
	

	30
	市政道路
	华浦南路
	公园东路-北淀浦河路
	0.798
	62
	34
	1176.40 
	
	

	31
	市政道路
	华民路
	公园东路-青舟路
	0.22
	9
	8
	371.65 
	
	

	32
	市政道路
	华民南路
	青湖路-北淀浦河路
	0.278
	15
	6
	248.95 
	
	

	33
	市政道路
	青舟路
	华乐路-华青南路
	0.866
	24
	25
	820.85 
	
	

	34
	市政道路
	青龙路
	华青南路-青舟路
	0.85
	33
	21
	946.00 
	
	

	35
	市政道路
	华乐路
	秀淳路-青湖路
	2.0555
	53
	30
	1653.43 
	
	

	36
	市政道路
	青竹路
	华浦路-诸农家支河
	0.5615
	21
	10
	191.36 
	
	

	37
	市政道路
	北淀浦河路
	同三高速公路-淀浦河东路
	1.2088
	33
	26
	371.88 
	
	

	38
	市政道路
	青峰路
	华青南路-外青松公路
	0.745
	30
	22
	232.50 
	1
	

	39
	市政道路
	古安路
	盈港东路-秀泽路
	1
	29
	12
	340.30 
	
	

	40
	市政道路
	秀泽路
	汇金路-古安路
	0.6
	17
	10
	484.10 
	
	

	41
	市政道路
	秀禾路
	汇金路-古安路
	0.6
	27
	14
	501.30 
	
	

	42
	市政道路
	崧文路
	盈港东路-秀泽路
	0.8
	32
	21
	952.90 
	
	

	43
	市政道路
	体育场路
	中横泾河东岸-外青松公路东80米
	0.153
	8
	2
	159.75 
	
	

	44
	市政道路
	华纺路
	华青路-外青松公路
	0.697
	12
	9
	331.20 
	
	

	45
	市政道路
	南淀浦河路
	华青南路-外青松公路
	1.105
	38
	29
	149.05 
	
	

	
	
	
	南菁园-G1503东侧
	0.175
	16
	9
	193.58 
	
	

	46
	市政道路
	南村港路
	庆丰路-K1+666.81
	1.587
	25
	22
	226.85 
	
	

	47
	市政道路
	秀淳路
	华浦路-汇金路桥下
	1.83675
	22
	16
	554.59 
	
	

	48
	市政道路
	华纺路与阳汉路道路
	华纺路与阳汉路道路
	
	20
	7
	450.20 
	
	

	49
	市政道路
	华浦路上达河桥
	华浦路上达河桥
	
	26
	15
	759.70 
	
	

	50
	市政道路
	水渡浜路、中横港路
	水渡浜路、中横港路
	
	41
	23
	962.80 
	
	

	51
	市政道路
	华浦路
	盈港东路-云淀路
	
	20
	5
	615.80 
	
	

	52
	市政道路
	晙泽路
	盈港东路-华纺路
	
	12
	4
	370.80 
	
	

	53
	市政道路
	水渡浜路
	华青路-华浦路
	
	6
	0
	508.30 
	
	

	54
	市政道路
	旭涵路
	盈港东路-云淀路
	
	17
	7
	146.10 
	
	

	55
	市政道路
	云淀路
	中横港路-华浦路
	
	25
	12
	664.60 
	
	

	合计：
	
	6593.0 
	3903.0 
	180402.2 
	125.0 
	





10

青浦区市政、区管道路四类设施维护标线明细表2标（东片）

	序号
	道路分类
	道路名称
	起讫范围
	道路长度
(m)
	实线
(m)
	虚线
(m)
	导向箭头（只）
	菱形
(只)
	非机动车标志(个)
	减速让行标志(个)
	导流线
(㎡)
	公交港湾
(㎡)
	震荡或减速线
(㎡)
	文字(㎡)
	公交专用实线(㎡)
	公交专用虚线(㎡)
	黄色网格线
(㎡)
	待行区
(㎡)
	人行横道线
(㎡)
	右转危险区(㎡)
	工程量汇总汇总 折算面积㎡
	备注

	1
	区管公路
	外青松公路
	吴淞港桥-新科路
青峰路-千新公路
	21.846
	67423
	36513
	515
	118
	22
	
	720.26
	826.3
	145.6
	224.8
	
	
	
	59
	20.5
	5083.5
	21069.19 
	

	2
	区管公路
	盈港东路
	涞港路-汇金路
	15.563
	52058
	55994
	811
	102
	26
	1
	1106.91
	763.96
	304.8
	352.1
	
	
	92.68
	205.8
	10.9
	4793.3
	21360.79 
	

	3
	区管公路
	佘北公路
	沪青平公路-松江交界
	1.108
	4058
	2270
	18
	
	
	
	
	30.4
	
	
	
	
	
	
	
	185.6
	1014.90 
	

	4
	区管公路
	赵重公路
	纪鹤公路-沪青平公路
	11.196
	40853
	20755
	303
	80
	12
	
	73.77
	272.8
	152.1
	41.1
	
	
	54.4
	89.7
	20.5
	2716.5
	11795.12 
	

	5
	区管公路
	纪鹤公路
	华腾公路-外青松公路
	10.024
	24984
	8900
	93
	36
	37
	
	4.8
	171.2
	311.6
	64.5
	
	
	
	
	7.8
	1426.7
	6620.20 
	

	6
	区管公路
	华徐公路
	华腾公路-沪青平公路
	9.068
	26410
	15147
	373
	10
	77
	2
	286.1
	104
	135.9
	7.5
	
	
	
	107.6
	7.5
	1745.5
	8472.42 
	

	7
	区管公路
	华重公路
	华徐公路-山周公路
	8.086
	36056
	22050
	283
	
	20
	1
	668.6
	406.6
	88.2
	1076
	
	
	18.45
	85.2
	10.5
	1440.2
	11395.15 
	

	8
	区管公路
	崧华南路
	沪青平公路-松江交界
	4.345
	15952
	16278
	93
	
	
	
	
	90
	
	36
	
	
	
	17.4
	3.7
	474.8
	4270.38 
	

	9
	区管公路
	崧华路
	北青公路-沪青平公路
	4.622
	12785
	18253
	216
	
	
	
	68.6
	431.1
	
	117.5
	
	
	
	118.6
	48.5
	1445.8
	5891.03 
	

	10
	区管公路
	华腾公路
	闵行交界-嘉松中路
	2.342
	10256
	5003
	59
	8
	
	
	46.5
	69.65
	25.2
	
	
	
	
	12.25
	17.5
	636
	2830.68 
	

	11
	区管公路
	徐乐路
	凤丹路-盈港东路
	1.937
	6282
	2965
	156
	8
	
	
	10.5
	86.4
	
	22.5
	
	
	36.4
	59.4
	11.55
	1094.1
	2917.05 
	

	12
	区管公路
	徐乐北路
	北青公路-凤丹路
	1.588
	5003
	2550
	85
	
	
	
	28.5
	40.4
	
	
	
	
	
	
	20.4
	642.8
	1890.55 
	

	13
	区管公路
	凤徐路
	徐乐北路-嘉松中路
	1.390 
	3883
	1800
	62
	
	2
	
	14.25
	148.5
	
	
	
	
	
	
	16.2
	488.4
	1545.80 
	

	14
	区管公路
	华志东路
	闵行交界-杨春桥路
	0.918
	3726
	3457
	24
	
	
	
	228.5
	42
	94.8
	
	
	
	
	
	
	175.6
	1379.22 
	

	15
	区管公路
	秀横公路
	山周公路-油墩港桥西
	0.975
	4990
	2355
	38
	12
	17
	1
	50.62
	
	125.4
	36
	
	
	
	9.2
	
	404.44
	1659.46 
	

	16
	区管公路
	华青路
	崧泽大道-公园东路
	2.452
	8182
	3793
	144
	
	36
	
	
	138.4
	78.4
	52.5
	
	
	56.8
	23.4
	6.75
	1115.2
	3394.33 
	

	17
	区管公路
	崧泽大道
	闵行交界-蟠龙路
	2.94
	8662
	10630
	211
	
	6
	
	63.5
	74.4
	
	205
	
	
	
	39.5
	4.8
	1146.5
	4109.80 
	

	18
	区管公路
	山周公路
	回龙江北-徐山路北
	2.4
	2674
	2970
	53
	
	
	
	
	77.08
	
	
	
	
	
	
	350.4
	
	1165.78 
	

	19
	区管公路
	新府路
	华重公路-崧泽大道
	5.23
	
	
	
	
	
	
	
	
	
	
	
	
	
	
	
	
	5686.70 
	

	20
	区管公路
	青鹤公路
	鹤鹏路－检查站路口
	2.407
	
	
	
	
	
	
	
	
	
	
	
	
	
	
	
	
	2652.00 
	

	21
	区管公路
	崧泽大道
	外青松公路-蟠龙路
	14.362
	
	
	
	
	
	
	
	
	
	
	
	
	
	
	
	
	26030.00 
	

	22
	市政道路
	盈港东路
	外青松公路-汇金路
	2.62
	5900
	11100
	305
	
	12
	
	38.2
	247.2
	
	562
	188
	768
	
	32.25
	16
	1320
	5649.65 
	

	23
	市政道路
	公园东路
	沪青平公路-外青松公路
	3.612
	10805
	5420
	162
	22
	6
	
	23.25
	196
	
	20
	
	
	51.6
	20.4
	
	1558.36
	4329.56 
	

	24
	市政道路
	青湖路
	华乐路-外青松公路
	1.546
	4894
	2330
	71
	24
	4
	
	
	21.4
	
	57
	
	
	34
	20.8
	11.4
	796.8
	2056.30 
	

	25
	市政道路
	汇金路
	盈港东路-秀泉路
	1.967
	1742
	2885
	91
	
	
	
	113.1
	76
	
	25
	
	
	
	64.2
	
	844.4
	1830.10 
	

	26
	市政道路
	华青南路
	公园东路-沪青平公路
	1.661
	5340
	2875
	85
	8
	6
	
	31.8
	26.8
	42
	7.5
	
	
	22
	21.7
	5.7
	774.2
	2174.20 
	

	27
	市政道路
	华科路
	华乐路-外青松公路
	1.721
	3675
	670
	26
	20
	4
	
	
	8
	
	
	
	
	68.8
	
	
	551.4
	1321.65 
	

	28
	市政道路
	华科东路
	汇金路-华乐路
	0.8
	1606
	280
	18
	
	2
	
	
	
	
	
	
	
	
	
	
	261.2
	574.90 
	

	29
	市政道路
	华浦路
	盈港东路-公园东路
	0.813
	2355
	730
	27
	
	4
	
	27.45
	37.04
	
	
	
	
	38.24
	
	
	345.52
	930.30 
	

	30
	市政道路
	华浦南路
	公园东路-北淀浦河路
	0.798
	2122
	970
	50
	20
	8
	
	5.6
	
	
	
	
	
	
	
	
	616.3
	1176.40 
	

	31
	市政道路
	华民路
	公园东路-青舟路
	0.22
	549
	215
	14
	8
	
	
	
	
	
	
	
	
	
	
	
	226.4
	371.65 
	

	32
	市政道路
	华民南路
	青湖路-北淀浦河路
	0.278
	529
	100
	8
	4
	4
	
	
	
	
	
	
	
	
	
	
	131.6
	248.95 
	

	33
	市政道路
	青舟路
	华乐路-华青南路
	0.866
	1837
	295
	26
	4
	15
	
	
	8.7
	
	7.5
	
	
	
	
	
	414.4
	820.85 
	

	34
	市政道路
	青龙路
	华青南路-青舟路
	0.85
	1844
	265
	16
	12
	12
	
	
	
	
	
	
	
	
	
	
	581.5
	946.00 
	

	35
	市政道路
	华乐路
	秀淳路-青湖路
	2.056
	4685
	1125
	44
	12
	16
	
	10.7
	67.4
	
	
	
	
	
	
	
	645.08
	1653.43 
	

	36
	市政道路
	青竹路
	华浦路-诸农家支河
	0.562
	457
	160
	2
	4
	
	
	15.21
	
	
	
	
	
	
	
	
	88
	191.36 
	

	37
	市政道路
	北淀浦河路
	同三高速公路-淀浦河东路
	0.121
	512
	650
	2
	8
	
	
	
	
	
	
	
	
	
	
	
	242.08
	371.88 
	

	38
	市政道路
	青峰路
	华青南路-外青松公路
	0.745
	318
	
	3
	12
	2
	
	
	
	
	
	
	
	
	
	
	161.8
	232.50 
	

	39
	市政道路
	古安路
	盈港东路-秀泽路
	1
	708
	335
	14
	
	6
	
	
	
	
	
	
	
	
	
	
	166
	340.30 
	

	40
	市政道路
	秀泽路
	汇金路-古安路
	0.6
	1344
	360
	15
	
	8
	
	
	5.4
	
	
	
	
	
	
	
	202.5
	484.10 
	

	41
	市政道路
	秀禾路
	汇金路-古安路
	0.6
	1275
	345
	16
	4
	8
	
	
	14.25
	
	7.5
	
	
	
	
	
	207.6
	501.30 
	

	42
	市政道路
	崧文路
	盈港东路-秀泽路
	0.8
	1923
	470
	37
	14
	14
	
	15.3
	22.65
	
	22.5
	
	
	
	
	
	436.8
	952.90 
	

	43
	市政道路
	体育场路
	中横泾河东岸-外青松公路
	0.153
	171
	155
	7
	
	2
	
	
	
	
	18
	
	
	41.6
	
	
	42.2
	159.75 
	

	44
	市政道路
	华纺路
	华青路-外青松公路
	0.697
	1240
	495
	5
	
	
	
	
	
	
	
	
	
	
	
	
	100.5
	331.20 
	

	45
	市政道路
	南淀浦河路
	华青南路-外青松公路
	1.105
	63
	250
	
	
	
	
	
	
	
	
	
	
	
	
	
	124.6
	149.05 
	

	
	
	
	南菁园-G1503东侧
	0.175
	126
	190
	4
	
	
	
	19.68
	
	
	
	
	
	
	
	
	131.6
	193.58 
	

	46
	市政道路
	南村港路
	庆丰路-K1+666.81
	1.587
	299
	1190
	6
	12
	
	
	3
	
	
	
	
	
	
	
	
	77.6
	226.85 
	

	47
	市政道路
	秀淳路
	华浦路-汇金路桥下
	1.83675
	1608
	1480
	8
	4
	5
	
	
	
	55.35
	
	
	
	
	
	
	136.24
	554.59 
	

	48
	市政道路
	华纺路与阳汉路道路
	华纺路与阳汉路道路
	
	930
	212
	19
	
	8
	
	2.25
	
	
	
	
	
	
	
	
	230.73
	450.20 
	

	49
	市政道路
	华浦路上达河桥
	华浦路上达河桥
	
	3030
	1054
	8
	
	11
	
	3.06
	
	84
	
	
	
	
	
	
	119.9
	759.70 
	

	50
	市政道路
	水渡浜路、中横港路
	水渡浜路、中横港路
	
	1960
	1160
	13
	
	6
	
	55
	
	
	
	
	
	
	
	
	499.2
	962.80 
	

	51
	市政道路
	华浦路
	盈港东路-云淀路
	
	804
	569
	32
	
	10
	
	3
	
	
	7.5
	
	
	50.4
	
	
	294.16
	615.80 
	

	52
	市政道路
	晙泽路
	盈港东路-华纺路
	
	210
	1213
	3
	
	
	
	24.75
	
	
	5
	
	
	
	
	
	227.77
	370.80 
	

	53
	市政道路
	水渡浜路
	华青路-华浦路
	
	820
	55
	8
	
	
	
	
	
	
	155
	
	
	
	
	
	203
	508.30 
	

	54
	市政道路
	旭涵路
	盈港东路-云淀路
	
	130
	512
	26
	
	3
	
	
	
	
	2
	
	
	
	
	
	12.88
	146.10 
	

	55
	市政道路
	云淀路
	中横港路-华浦路
	
	240
	900
	7
	
	
	
	
	
	
	2.5
	
	
	
	
	
	551.1
	664.60 
	

	合计：
	
	
	
	
	
	
	
	
	
	
	
	
	
	
	
	
	
	180402.15
	






三、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要求
1、中标人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法律，严格遵守上海市有关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的规定，积极主动落实安全文明及环境保护施工的管理和考核等有关工作，严格履行发包单位关于现场临设及施工区域企业标识要求，承担文明施工措施的费用。
2、中标人必须严格履行招标人关于现场临设及施工区域企业标识要求，施工区域与非施工区域必须分隔，工地醒目处必须设置施工铭牌，管理人员必须佩卡上岗。
3、中标单位在组织施工时必须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并提供施工人员名单。中标单位必须按施工计划协调好现场施工。涉及特殊工种的，必须持证上岗。
4、工程进入施工阶段期间，必须设有专职安全员，建立施工安全方面的制度和措施，并报招标单位、监理单位及有关部门；同时在工程施工期间，中标单位还应根据实际情况，配有足够的人员，以确保工地安全和已完工程的完好。
中标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足够的警卫和设施，确保安全文明施工。
5、施工作业人员服装要求：
1) 施工人员的着装应是白色或黄色等明亮颜色的服装，以便他人从远方就能清楚地识别，夜间施工，应着具有反光特性的作业服装；
2) 作业人员应戴白色或黄色工作帽（设有反光带），且系好帽带；
3) 穿作业靴；
4) 作业现场应配备作业负责人，作业负责人应配带标明“负责人”的标志；
5) 在作业现场的前后位置应配备交通管理人员或明显的交通诱导设施。
6、施工配备交通管理用具
1) 交通锥：使用该用具可起到关闭施工现场交通、指示绕行路线、预告施工路段、保护未干标线涂膜等。交通锥采用红白相间或黄黑相间图案，夜间使用需有良好的反光性能；
2) 施工作业标志：可根据作业情况不同设置，通常在作业车的尾部设置醒目标志，如“导流标志”、“施工作业警告标志”等；
3) 施工作业警灯：闪光警告灯、旋转警告灯等，作业时可随时提醒周围车辆和行人注意避让。
7、其它方面要求
1) 施工前作业单位应与本工程管辖范围内的交警支（大）队路设部门联系，支（大）队有交通管理要求的，作业单位应按要求考虑实施，要求与招标文件内容有冲突或不一致的，以招标文件规定为准；
2) 所有进场的施工设备在使用前必须进行国家、地方、行业强制标准、规定方面有要求的完整性、符合性检查，并经施工监理确认后才可以使用。
3) 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应随时接受甲方、监理的检查，并对施工设备槽罐内的涂料进行抽检取样。监理应制作样品容器标志，标志应贴牢在样品容器的颈部或本体上，标志内容应包括：制造厂名、样品名称、品种、批号、桶号、生产日期、取样日期、交货产品数、取样地点和取样者，并加盖监理印章。
4) 检测送检费用由乙方承担。如施工未达标、偷工减料，乙方必须无偿重新施划。因耽误标线施工工期和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
5) 施工作业时间，按照不同地段要求安排，有夜间施工要求。遇有特殊情况听甲方通知进行；施工中对新漆划的标线采取保护措施（如围放交通锥等），确保油漆涂料不粘胎后撤离。
6) 如遇标线施工工作量与甲方提供的数量不符时，需由监理方核实签署后再由甲方签署同意。
7) 施工单位每周向施工监理单位及甲方申报当周完成工程量，由监理单位和甲方核实确认，并以此作为结算依据。
8) 乙方应根据甲方提供的设备质量验收标准，包括主要部件的规格型号及性能等，作为乙方确定标线施划设备的依据，接受甲方的检查。
9) 鉴于工程的特殊性，如本工程必须采取夜间施工，中标单位应将影响道路交通通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施工作业时间：夜间10：00-清晨5：00时间内，遇有特殊情况听甲方通知进行；
10) 中标单位在与招标单位签订施工承包合同的同时要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协议书、文明施工责任协议书和廉政责任书，中标人若违反规定野蛮施工、违章作业等，招标人有权限令停工整改，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同时招标人有权可以对中标人的违约责任给予适当的经济处罚。
11) 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要结合本工程的特点和招标人上述的具体要求制定相应的施工方案和文明施工和安全生产管理措施，所有有关费用，在投标时应在措施费中列支必须的费用清单，中标后包干使用。
12）中标人应严格按照已确认的各项目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并无条件地接受招标人及其委托的项目监理单位对项目进度、造价、质量、安全及文明施工的监督管理。
13）中标人在投标书中承诺选定的本项目经理及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未经招标人同意，不得任意调换和撤离。
14）文明施工
（1）中标人在项目总承包期间，须严格执行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建设项目文明管理暂行规定》，由于管理不善，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罚款、停工整改等处罚，其发生的损失由总承包单位自行承担，延时惩罚，且招标人保留缓付项目款的权利。
   （2）中标单位在养护期间，必须设有专职安全员，建立施工安全方面的制度和措施，并报招标人、监理单位及有关部门。
   （3）中标单位在本项目养护期间，必须保证养护范围内周边建筑物、道路、管线的正常使用，如因中标人由于项目施工原因引起周边建筑物、道路、管线的损坏，由中标人无条件修复，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4）中标人应自行办理应对施工所需的各类施工许可证，包括交警、路政等相关道路管理单位单位颁发的许可文件。

四、项目承包方式及管理要求
1、依据本项目的招标范围和内容，中标人以包施工、 包质量、包安全的方式实施本项目。中标人应严格按国家、上海市有关规定和有关部门确认的施工技术方案施工，并无条件地接受发包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审价单位等对工程质量、进度、造价、安全、现场文明施工等方面的监督管理。
2、本项目将纳入监理单位、招标人的管理范围，中标人在此过程中须服从上述单位的管理协调。
3、除招标人书面同意外，中标人不得转让或分包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4一旦招标人发现中标人有发包单位同意之外的自行分包或转包行为，发包单位将予立即制止，并视情况严重程度决定是否中止或终止本项目承包合同，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
5、 项目管理要求：中标人在投标书中承诺并经招标人认定的项目经理及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必须是本单位职工（在本单位缴纳四金）和该项目施工现场的实际操作者，并应常驻项目现场。未经招标人同意，中标人不得调换或撤离上述人员。如招标人认为有必要，可要求中标人对上述人员中的部分人员作出更好的调整。
6、安装及服务要求：
6.1合同签定后,中标方应指定一项目经理,负责协调中标方在养护实施全过程中的各项工作；
6.2招标人负责提供养护任务内容与要求,投标人应自行踏勘工程现场,核实招标人提供的相关内容与要求；
6.3中标方养护中涉及重大问题时,中标方应主动联络招标人及时确认；
6.4中标方在养护安装、抢修维修过程中除紧急抢修与可能影响视认的维修都必须采取夜间施工，所有施工应保证将影响道路交通通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
6.5中标方在组织实施拆除标杆等后,必须对废弃的基础进行安全处理,不得使基础螺栓高于人行道路面，若中标方未能对废弃的基础进行安全处理,由此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均由中标方承担一切责任；
6.6中标方在组织实施安装施工、维修等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安全施工的相关要求穿戴工作服、工作帽等安全防护配备，严格按要求做好安全防护技术措施，一旦发生的人员、设备等安全事故,招标人不承担责任；
6.7 中标方应组织对中标范围内的交通设施进行不间断地安全巡视，并做好每月巡视检查纪录，若由于中标方未能及时检查发现交通设施存在不安全性或缺损状况，由此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均由中标方承担一切责任，并负责事故的处理及赔偿事宜。

7、工程时间要求：
7.1紧急抢修必须在一小时内赴现场予以处置与维修,若发生未能按时处置与维修（由项目工程监理认定），每发生一次扣除单项工程结算价格30%费用处罚；若在一季度内连续发生三次以上扣除该季度工程结算价格的5%费用处罚；
7.2一般维修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赴现场予以维修，若发生未能按时维修（由项目工程监理认定），按每发生一次扣除单项工程结算价格的3%费用处罚；
7.3新增设施按招标人的时间要求予以完成，若发生未能按时完成（由项目工程监理认定），按每发生一次扣除单项工程结算价格的3%费用处罚；

8、项目实施要求
8.1中标人在现场的项目经理必须在类似项目管理中担任过项目经理。投标人须提供该项目经理的有关经历资料供招标人审阅，经批准的项目经理在本项目实施中不得随意更换，如项目经理不适合，经提出，要求中标人应在3天内更换项目经理。
8.2中标人应为本项目派出合格的质量监督人员和足够数量的技术工人，未经招标人同意，不得更换与撤走任何一名上述人员，确保项目如期完成。
8.3中标人应在招标人的统一安排下，协调与各有关单位的关系，做好材料及完工产品的保管，未完成项目现场的保护等项工作以及承担安全生产和卫生方面的责任，争创文明工地。
8.4投标人应积极参加由招标人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的现场工作会议。
五、工程验收要求
要求本项目达到《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项目及验收规程》项目验收规范规定的质量标准。
1、复线工程完工结束后10日内，由施工单位会同监理单位向招标人提出工程初验申请，招标人在接到申请后10日内组织验收，并在验收报告单栏中签署验收意见。初验结束后，监理单位需出具交通设施工程验收报告。
2、初验结束后10日内，由施工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提交“道路交通标线工程验收申请书或申请函”，甲方接到申请后在十个工作日内组织进行验收，验收由施工单位、招标人、监理单位等相关单位参加。
3、验收按本文件中的技术及施工服务要求进行，监理单位应在工程前或工程中进行分项查验，工程后应用摆式摩擦系数测定仪测定标线的抗滑摆值和检查有关标线的安全、实用性能。
4、验收合格，由施工单位将“交通设施工程验收报告单”交甲方单位签字盖章，办理完成后，由施工单位将验收报告单和“道路交通标线工程量结算表及汇总表”编制在结算资料内交甲方，由审价单位审核后按合同要求付款。
5、验收不合格或部分不合格，由甲方发送“工程验收整改通知书”，乙方应按整改通知书要求进行整改，复验程序再按上述要求进行。
6、工程竣工结束后，乙方需协助甲方做好本包区域范围内的道路交通标线基础资料工作，具体要求由甲方协商乙方实施，乙方应积极协助。
六、项目质量检查、保修及奖罚
1、保修范围：工程保修范围为本工程招标文件所明确的所有内容。
2、质量保修期限：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溶剂型标线漆划使用寿命通常情况应达到三个月以上的使用期，反光热熔型漆、双组份使用寿命通常情况应达到一年以上的使用期，突起路标、视线诱导器、反光弹性柱、橡胶减速垄通常情况应达到一年以上的使用期。工程的保修期，自养护专项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3、若由于产品或施工质量引起标杆发生倾倒及标志线质量引起事故等情况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均由卖方承担一切责任；
4、保修金额和支付办法：保修金额为合同结算总造价的\ ％，保修金扣留期限为工程竣工验收通过后一年，甲方应在保修金扣留期限满后20天内结算，将剩余保修金退还乙方(利息不计)，不足部分由乙方交付。如提供合同结算总造价\ ％无条件银行保修保函，则合同款100%支付。
5、保修期间，乙方应在接到甲方修理通知之日后12小时内派人赶到现场听候甲方安排，及时将问题解决。否则，甲方可委托其它单位或人员修理，其费用在保修金内扣除。因乙方之外原因造成返修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6、新设设施质量保证期为十年（其他对产品质量另有约定的除外）；
7、维修设施质量保证期为五年（其他对产品质量另有约定的除外）；
8、若由于产品或施工质量引起标杆发生倾倒等情况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均由中标方承担一切责任；施工过程中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均由中标方承担一切责任；
9、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安装发生质量问题，由招标人通知中标方负责维修与整改,中标方应在24小时内修复与整改，由此产生的各项费用由中标方承担，且质保期应作相应延长；
10、中标方提供的所有标杆、待行区及可变车道显示屏、线缆等产品都必须标有生产厂的产品铭牌。
11、中标人应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以及本合同的要求及时向买方提交本项目所有材料的制造期间的试验、检验报告或质量保证书、国家质量监督检验部门的检测报告、产品合格证等用以证明其所使用的材料符合上述规定和要求的资料。
12、 中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材料或者设备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本技术规范中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中标人应保证其材料及设备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的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均具有满意的性能。在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中标人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材料或安装缺陷而引发的故障负责。在此期间，中标人应免费提供维修。
13、如果在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根据买方当地或国家认可的权威机构的检验结果，发现项目的质量或规格与合同要求不符，或项目被证实有缺陷，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合适的材料，招标人有权向中标人提出索赔。
14、招标人有权按有关标准对材料或设备进行检验，同时将查验国家质检部门的检测报告，以确认材料或设备是否符合合同的要求。如果被检的材料或设备不能满足合同的要求，招标人可以拒绝接受该材料或者设备，中标方应免费更换被拒绝的材料或者设备，或者免费进行必要的修改，以完全满足合同的要求。
15、如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招标人有权给予中标人处罚，直至清退队伍。
七、技术要求与质量标准
1、本项目的保养维护、运行管理技术要求、标准和规程（不限于）
（1）本项目招标文件 “技术规范书与考核管理办法”。
（2）其他中国标准(GB)、部标准(JT)等。
（3）其它上海市养护维修技术要求。
除非在本技术规范中有专门规定的标准，本项工程所使用的材料、设计计算方式和测试等应符合中国标准年鉴上所列的最新中国标准制定标准的要求。如果投标人提供的材料、设备、计算方法或测试不是使用中国标准，则投标人应详细说明他所使用的标准与相应中国标准的不同之处，以及对设计或设备性能的影响，并将该标准翻译成中文版本(如果该标准是外文的话)提交给业主批准。无论使用何种标准，各项技术指标不得低于相应的中国标准。
2、质量要求
(1) 本项目质量等级要求：按照招标文件要求验收合格。
(2) 本项目中的维修项目的质量达相关技术要求。若达不到要求时，应予返修，直到达到要求为止。返修所需人力、财力、工期延误等均由中标人负责。
3、本项目的保养维护、运行管理技术要求、标准与规程：（不限于）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系列标准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
《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GB/T16311)、
《道路交通反光膜》(GB/T18833)
 以上规范、标准供投标人参考，并不局限于此，但国家及地方相关的强制性条文必须无条件执行。

标线复划其他要求：
1、普通溶剂型涂料漆划应使用气动喷涂或高压无气喷涂的喷涂机具，应优先选择高压无气喷涂为佳，反光热熔型涂料漆划应采用斗槽式施工或喷涂施工；
2、漆复划道路交通标线前应彻底清扫路面，（除去路面尘土、砂泥、附着物等）以提高路面与涂膜之间的粘接力；
3、漆复划反光热熔型、双组份道路交通标线前应对原有旧标线采用切削法进行打磨；
4、漆复划反光热熔型、双组份道路交通标线时，面撒玻璃珠的撒布应在涂料喷涂后立即进行，以0.3kg/㎡的用量加压撒布在漆划的标线上；预混玻璃珠应在路面标线涂料施划以前，根据JT/T446-2001标准按反光热熔型18-25%、双组份型18-25%的含量进行预先混合。
5、漆复划双组份涂料道路标线
1) 漆复划双组份涂料道路标线前应对原有旧标线采用切削法进行打磨；
2) 漆复划双组份涂料道路标线时应先喷涂热熔底油下涂剂，以提高其粘结力；
3) 双组份标线涂料首先必须要控制固化剂的配比在1%～2%之间。并严格控制施工用量，施工用量为2.5公斤每平方米，不包括施工中的损耗量。
4) 必须要每20分钟用清洗剂清洗一次料斗；一旦将涂料与固化剂混合后，必须在10分钟内，将材料使用完毕。
5) 技术参数要求如下：
双组份涂料喷涂型技术参数（纵向标线）
1、 覆盖面积：100%
2、 切摸厚度：0.5-0.7毫米
3、 固体含量：99%
4、 不粘胎干燥时间：小于等于30分钟
5、 逆反射系数：150-260mcd
6、 每平方米耗料：1KG左右。
7、 设备：采用双组分高压无气划线机：1：1外混、1：1内混均可。
双组份涂料甩涂型技术参数（横道线）
1、 覆盖面积：60%-80%
2、 点状高度：1-3毫米
3、 固体含量：99%
4、 不粘胎干燥时间：小于等于30分钟
5、 逆反射系数：150-260mcd
6、 每平方米耗料：3-3.5kg。
7、 基料与固化剂混合比例:98:2
8、要求夜间反光效果要达到250mcd，雨夜反光效果达到80mcd以上。用专用反光检测设备检测夜间及雨夜反光效果。检测雨夜反光效果时，拿1L的水倒在标线上后，用设备检测。
9、其他：在施工过程中要控制及调整狼牙棒甩出的图形与样本一致。
6、在施工过程中，取一块样板，称重后，在施工过程中，将设备在样板上施工，称重后，计算出平方用量。
7、道路交通标线漆复划施工，应有施工记录，记录内容应包含时间、地点、人员、设备、标线材料名称、标线种类名称、天气情况等；
8、如遇交通管理需要，中标工程范围内的原标线需改变设计的，由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出据“交通设施工程设计变更（申请）单”，并根据甲方的要求绘制施工示意图，经监理方和甲方签署认定后及时实施；
9本工程漆划普通溶剂型标线的使用寿命通常情况下应达到3个月以上的使用期，漆划反光热熔型、突起型双组份标线的使用寿命通常情况下应达到12个月以上的使用期。
3.10标线涂料的使用应符合生产厂家的使用说明书中的技术要求和其它要求。

标志、标牌其他要求
1 标志板的整体要求
1.1 标志板的形状、图案、颜色、文字等要求:
 a、新设的标志按招标人提供的设计要求或现场交底要求制作；
  b、维修更换的标志应与原标志保持一致。
1.2 标志板的外形尺寸允许偏差为±0 .5％，邻边的夹角允许偏差为±0.5°，对标志板的边缘和夹角应适当倒棱，呈圆滑状。
1.3 标志板底板材料采用铝合金，板面应平整，表面无明显皱纹，凹痕式变形。按JT/T279-2004规定的方法测量，标志板每平方米范围内的平整度公差不得大于1.0mm。
1.4 按JT/T279-2004的方法检测，标志板不允许存在以下缺陷：
a、裂纹；
b、明显的划痕、损伤和颜色不均匀。
1.5 反光膜应尽可能减少拼接，当标志板的长度（或宽度）、直径小于反光膜产品的最大宽度时，不应有拼接缝；
1.6 当粘贴反光膜不可避免出现接缝时，应使用反光膜产品的最大宽度进行拼接。接缝以搭接为主，重叠部分不应小于5mm。当需要滚筒粘贴时，可以平接，其间隙不应超过1mm，距标志板边缘5cm之内，不得有拼接。
1.7 标志底板应采用铝合金材料制作，铝合金材料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牌号、断面结构应符合GB5768-2009的有关规定。用于工程的铝合金板厚度应采用板面积小于等于1 m²为1.5mm；小于4.5 m²为2mm；大于等于4.5m²为3mm。
1.8 标志底板应采用型铝或型钢加固，加固用型铝或型钢长度不得超过标志板长度与宽度，并不得短于标志板长度与宽度10mm；加固用型铝间距不得大于40cm；加固方式可从（GB5768-2009）附录E中选择。
1.9 铝板长度方向不允许拼接，宽度方向最多拼接一次，铝板的拼接应采用铝焊，同滑槽的连接优先考虑采用碰焊工艺。
2、标杆立柱、标杆横杆结构件要求见下表：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材料
	规格
	壁厚
	高(长度)
	底部尺寸
	备注

	直杆
	∮50×1800
	Q235钢管
	∮50
	3.5
	1800
	4×M12×∮50
	立杆

	直杆
	∮60×1800
	Q235钢管
	∮60
	3.5
	1800
	4×M12×∮60
	立杆

	直杆
	∮60×2400
	Q235钢管
	∮60
	3.5
	2400
	4×M12×∮60
	立杆

	直杆
	∮60×2800
	Q235钢管
	∮60
	3.5
	2800
	4×M12×∮60
	立杆

	活络底盘直杆
	∮60×1800
	Q235钢管
	∮60
	3.5
	1800
	无基础
	　

	单杆
	∮90×1200
	Q235钢管
	∮90
	4
	1200
	直埋
	　

	直杆
	∮90×2400
	Q235钢管
	∮90
	4
	2400
	4×M16×∮90
	立杆

	直杆
	∮90×2800
	Q235钢管
	∮90
	4
	2800
	4×M16×∮90
	立杆

	直杆
	∮90×3400
	Q235钢管
	∮90
	4
	3400
	4×M16×∮90
	立杆

	直杆
	∮90×5000
	Q235钢管
	∮90
	4
	5000
	4×M16×∮90
	立杆

	弯杆
	∮90×5000
	Q235钢管
	∮90
	4
	5000
	4×M16×∮90
	立杆

	
	
	
	∮60
	3.5
	1900
	　
	伸臂

	直杆
	∮115×5050
	Q235钢管
	∮115
	4.5
	5050
	4×M18×∮115
	立杆

	弯杆
	∮115×5050
	Q235钢管
	∮115
	4.5
	5050
	4×M18×∮115
	立杆

	
	
	
	∮90
	4
	5000
	　
	伸臂

	F杆
	∮115×6000
	Q235钢管
	∮115
	4.5
	6000
	4×M20×∮115
	立杆

	
	
	
	∮60
	3.5
	2500
	　
	横杆

	2T杆
	∮115×6500
	Q235钢管
	∮115
	4.5
	6500
	4×M20×∮115
	立杆

	
	
	
	∮60
	3.5
	2500
	　
	横杆

	弯杆
	∮159×5400
	Q235钢管
	∮159
	6
	5400
	4×M24×∮150
	立杆

	
	
	
	∮80＋
∮140
	4
	5000
	　
	锥形弯杆

	F杆
	∮159×6800
	Q235钢管
	∮159
	6
	6800
	4×M24×∮150
	立杆

	
	
	
	∮90
	4
	4000
	　
	横杆

	3F杆
	∮159×6800
	Q235钢管
	∮159
	6
	6800
	4×M24×∮160
	立杆

	
	
	
	∮90
	4
	4000
	　
	横杆

	3T杆
	∮159×6800
	Q235钢管
	∮159
	6
	6800
	4×M24×∮160
	立杆

	
	
	
	∮90
	4
	4000
	　
	横杆

	锥形弯杆
	∮219×5400
	Q235钢管
	∮219-∮159
	6
	5400
	4×M24×∮150
	锥形立杆

	
	
	
	∮80-∮140
	4
	5000
	　
	锥形弯杆

	3F杆
	∮219×8000
	Q235钢管
	∮219
	8
	7200
	4×M30×∮150
	立杆

	
	
	
	∮115
	4.5
	4500
	　
	横杆

	3T杆
	∮219×8000
	Q235钢管
	∮219
	8
	7200
	4×M30×∮150
	立杆

	
	
	
	∮115
	4.5
	4500
	　
	横杆

	F杆
	∮273×8000
	Q235钢管
	∮273
	14
	8000
	6×M30×∮150
	立杆

	
	
	
	∮152
	10
	5100
	　
	横杆

	3T杆
	∮273×8000
	Q235钢管
	∮273
	10
	8000
	6×M30×∮150
	立杆

	
	
	
	∮115
	5
	4000
	　
	横杆


2.1标杆横杆长度不得超过标志板长度，并不得短于标志板长度30mm。
2.2标杆立柱、横杆结构件及其它金属钢件应热镀锌处理，镀锌应符合GB/T13912-2002标准要求，表面应具有均匀完整的涂层，涂层厚度大于70微米且颜色一致，不允许有流挂、滴瘤或多余结块，表面应无漏镀等缺陷。钢管顶端应封闭，且应光滑，不允许有毛刺现象。
2.3用于标志立柱及横杆的钢管不应有拼接现象。

3、 标志杆基础要求:
3.1标志杆基础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
3.2基础的定位、施工方法及要求应符合DBJ08-232-98和GB5768-2009的有关规定；
3.3基础的预埋螺栓应作热镀锌处理，其他部分按一般要求。

4 标志板、标志杆等物品的运输与安装要求:
4.1标志板的包装和运输，应符合JT/T279-2004的规定；
4.2标志杆等物品在运输与安装过程中，应注意保护，以免受到刻划和强烈碰撞引起损伤；
4.3标志的安装应先安装支撑件再安装标志。安装支撑件时，必须使用吊装设备；
4.4支撑件安装完成后应保持杆体垂直，其偏差应符合DBJ08-232-98第2.6.4.2的规定；
4.5安装标志板应采用钢带式紧固件，且应安装牢固紧密,不应产生松动现象；
4.6标志安装在弯杆或龙门架上必须符合道路净空高度的相关规定要求；标志安装在柱式杆上必须保证与道路净空高度2.5M以上（安装在绿化带上除外）；
4.7标志杆安装完成后必须对外露螺栓进行混凝土包封处理。

5 连接件要求：
5.1用于标志板与支撑件连接的不锈钢万能夹是国际通用的紧箍件，它由不锈钢扎带、扎扣和夹座三部分组成，其材料牌号见下表：
                                连接件材料牌号
	连接件名称
	AISI牌号
	中国牌号

	扎带和扎扣
	SS201
	1Cr17Mn6Ni5N

	夹      座
	SS304
	0Cr18Ni9


5.2扎带的边缘应平滑，以防损坏支撑件的镀层；扎扣和夹座上应分别有四个尖锐触角，在紧固时能切入构件中防止标志板松动。扎带的技术参数见下表:

	扎带宽
(mm)
	扎带厚
(mm)
	最低屈服强度
（N）
	最低断裂强度
（N）
	伸长率
（%）
	线胀系数K
(0～100°C )

	19±3%
	0.76±2%
	6000
	10000
	40
	15.7×10-6×C



6、交通标线及突起路标等要求
6.1 产品材料要求：
6.1.1标线涂料及突起路标等设施材料应符合产品国家技术标准要求的各项技术指标，并提供产品生产商质量保证书与国家检测部门的检测报告；
6.1.2标线涂料应采用与原道路上标线相同类型的涂料（含原反光热熔涂料上的复划线），在常温型涂料标线上复划反光热熔型涂料需征得业主方同意；
6.1.3标线涂料和设施产品的使用设置还应符合生产厂家的使用说明书中的技术要求和其它要求。标线涂料使用时应充分搅拌，不得使用已过有效期的涂料产品。常温型涂料稀释剂的用量（体积比）不得超出厂家说明书中的要求。

6.2 施工中的技术要求：
6.2.1常温型交通标线漆划应使用气动喷涂或高压无气喷涂的喷涂机具，应优先选择高压无气喷涂为佳；反光热熔型交通标线漆划应使用自流式涂布机或离心式喷涂机；
6.2.2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标线（含突起路标、柔性反光柱、视线诱导器）位置、线形及尺寸应进行重新放样复划设置；
6.2.3漆复划设置道路交通标线突起路标前应彻底清扫路面，（除去路面尘土、砂泥、附着物等）以提高路面与涂膜及突起路标之间的粘接力；
6.2.4道路交通标线的清除应统一采用切削法，如需使用其他方法需经招标人认可；
6.2.5道路交通设置漆复划设置施工，应有施工记录，记录内容应包含时间、地点、人员、设备、标线材料设施产品的名称、种类、天气情况等；
6.2.6如遇交通管理需要，中标方工程范围内的原标线设施需改变设计的，由招标人出据“交通设施工程变更单”，中标方可根据招标人的要求绘制施工示意图，经招标人认定后及时实施；
6.2.7标线漆划厚度宜为：常温型漆干膜0.15-0.2mm；反光热熔型干膜1.8-2.5mm；反光热熔振动型基线干膜1.5-2mm，突起部分干膜3-4mm。
6.2.8.突起路标不得应用在下列场合：
6.2.8.1路面纵、横接口处和连接处；
6.2.8.2路面标线之上。如常温型、反光热熔型涂料标线之上；
6.2.8.3雨中或2天内下过雨的道路；
6.2.8.4路面松软、表面有油污等或路面被严重损坏的道路；
6.2.8.5路面温度低于10℃的道路。
6.3 突起路标粘接胶的材料、调配步骤、安装应符合生产方的技术要求。

八、工程量清单及说明
（一）工程量清单
工程量清单：详见附件。
（二）说明
1、投标报价依据
投标报价计算依据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包括提供的附件）、工程量清单、答疑或修改的补充文件等。
招标文件明确的采购范围、服务内容、工期期限、质量要求等。
2、工程量清单说明
2.1本工程量清单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及其上海市建设工程工程量计价应用规则（两者以下简称“计价规范”）编制。计价规范中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中没有的子目，招标人约定如下：参照《上海市市政工程预算定额（2016）》、《上海市建筑和装饰预算定额（2016）》、《上海市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16）》及市场行情；计价规范中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中没有且未约定的，双方协商确定。计量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基本计量单位。
2.2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条款、项目采购需求及图纸等章节内容一起阅读和理解。
2.3本工程量清单是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竣工结算的工程量按合同约定确定。合同价格的确定以及价款支付应遵循合同条款(包括通用合同条款和专用合同条款)、项目采购需求以及本章的有关约定。
2.4本条第2.1款中约定的计量和计价规则适用于合同履约过程中工程量计量与价款支付、工程变更、索赔和工程结算。
3、投标报价说明
3.1投标报价应根据招标文件中的有关计价要求，并按照下列依据自主报价。
(1)本招标文件；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及其上海市建设工程工程量计价应用规则；
(3)国家或本市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办法；
(4)企业定额，本市或国家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标准（定额）；
(5)补充文件；
(6)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及相关资料；
(7)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拟定的投标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
(8)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定等技术资料；
(9)市场价格信息或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工程造价信息；
(10)其他的相关资料。
3.2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子目须填入单价或价格，且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3.3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费用计算按照《关于实施建筑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调整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即沪建市管〔2016〕42号执行。
3.4“投标报价汇总表”中的投标总价由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和税金组成，并且“投标报价汇总表”中的投标总价应当与构成已标价工程量清单的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税金的合计金额一致。
3.5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按下列要求报价：
3.5.1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应依据计价规范中关于综合单价的组成内容确定报价。
3.5.2 如果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涉及“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单价表”中列出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将该类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暂估单价本身以及除对应的规费及税金以外的费用计入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相应子目的综合单价。
3.5.3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涉及发包人提供的材料（设备）中列出的材料和设备，其供应至现场指定位置的采购供应价计入投标报价(可以考虑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3.5.4“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所列各子目的综合单价组成中，各子目的人工、材料和机械台班消耗量由投标人按照其自身情况做充分的、竞争性考虑。材料消耗量包括损耗量。主要分部分项项目（工程量清单中勾选的项目），投标报价中必须给出详细的综合单价组价分析，且组价内容必须包含完整的项目工作内容。
3.5.5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递交的“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选用表”中所列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价格是指此类材料和工程设备到达施工现场指定堆放地点的落地价格，即包括采购、包装、运输、装卸、堆放等到达施工现场指定落地或堆放地点之前的全部费用，但不包括落地之后发生的仓储、保管、库损以及从堆放地点运至安装地点的二次搬运费用。“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选用表”中所列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价格应与构成综合单价相应材料或工程设备的价格一致。落地之后发生的仓储、保管、库损以及从堆放地点运至安装地点的二次搬运等其他费用均应在投标报价中考虑。
3.6措施项目按下列要求报价：
3.6.1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应进行费用明细报价，投标单位自行报价。
3.6.2其他措施费：本项目不计取措施费中其他措施费。
3.7其他项目清单费应按下列规定报价：
3.7.1暂列金额按“暂列金额明细表”中列出的金额报价，此处的暂列金额是招标人在竞争性招标文件中统一给定的。
3.7.2暂估价分为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单价和专业工程暂估价两类。其中的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单价按规定的报价原则进入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之综合单价，不在其他项目清单中汇总；专业工程暂估价直接按“专业工程暂估价表”中列出的金额计入其他项目清单报价。
3.7.3计日工按“计日工表”中列出的子目和估算数量，自主确定综合单价并计算计日工金额。计日工综合单价均不包括规费和税金，其中：
(1) 劳务单价应当包括工人工资、交通费用、各种补贴、劳动安全保护、个人应缴纳的社保费用、手提手动和电动工器具、施工场地内已经搭设的脚手架、水电和低值易耗品费用、现场管理费用、企业管理费和利润；
(2)材料价格包括材料运到现场的价格以及现场搬运、仓储、二次搬运、损耗、保险、企业管理费和利润；
(3) 施工机械限于在施工场地(现场)的机械设备，其价格包括租赁或折旧、维修、维护和燃油等消耗品以及操作人员费用，包括承包人企业管理费和利润，但不包括规费和税金。辅助人员按劳务价格另计。
3.7.4 总承包服务费：本项目不计取总承包服务费
3.8规费
规费按沪建标定联〔2023〕120 号《关于调整本市建设工程规费项目设置等相关事项的通知》执行。
3.9 增值税：__9__% 。 (增值税即为当期销项税额。参照《关于实施建筑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调整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即沪建市管〔2016〕42号、《关于调整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即沪建市管[2019]19号执行。
3.10工程量清单计价所涉及的生产资源(包括各类人工、材料、工程设备、施工设备、临时设施、临时用水、临时用电等)的投标价格，应根据自身的信息渠道和采购渠道，分析其市场价格水平并判断其整个施工周期内的变化趋势，体现投标人自身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
3.11管理费应由投标人在保证不低于其成本的基础上做竞争性考虑；利润由投标人根据自身情况和综合实力做竞争性考虑。
3.12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应考虑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承担的风险范围以及相关的费用。投标总价除暂列金额、暂估价外均应按规自主确定报价，但不得低于其成本。
3.13投标总价为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支付金额的总和，为实施、完成招标工程并修补缺陷以及履行招标文件中约定的风险范围内的所有责任和义务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九、投标报价要求及结算依据要求
1、本工程投标报价及结算编制依据为：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补充文件、答疑会纪要、投标文件、施工现场条件及其它有关资料等。
2、本工程量清单计价采用综合单价法。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 1、综合单价应包含完成项目的人工、材料、机械等所有相应的损耗，结算时不因施工方法不同等原因调整定额相应的消耗量，材料等的损耗及按规范要求应进行的相关实验、检验等费用也应包含在综合单价中；2、本项目工程成本；3、企业管理费、利润、风险；4、缺陷修复和保修费用；本工程结算价的综合单价按照投标文件不予调整。
3、投标人不得采用总价优惠或百分比优惠方式进行投标报价，报价优惠应直接体现在各项投标报价的单价之中。对于投标报价中综合单价明显高于市场合理价的，该综合单价合理性由本项目投资监理重新核定。
标线中
1、冷漆，综合单价不得高于11元/M2；
2、 热熔，综合单价不得高于58元/M2；
3、 双组份 （喷涂），综合单价不得高于75元/M2；
4、 双组份 （甩涂）综合单价不得高于88元/M。    
★以上4项目综合单价超过限价填报的，按未对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作无效投标处理。
4、工程量清单中车道电子屏电费5万元及标线检测费5万元，2部分费用为暂定金额，非投标单位所有，结算时按实结算。
6、工程结算的依据
投标人无需核对工程量清单是否准确，投标报价参照招标文件规定以及有关要求，依据定额和市场价格、社会平均消耗量定额进行计算，由投标人依据工程量清单自主报价。投标人必须实事求是地编制投标报价预算，进行综合单价报价。
结算时：工程量按照经招标人确认的实际完工量结算，实际完成工程量须凭工程技术核定单进行确认；除清单工程量数量按实调整外，投标人所报的四项文明费率、工程取费费率（包含管理费率、利润率）、规费、下浮率、综合单价以及招标文件所要求自报的各项价格等均不作调整。
单价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1）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有相同项目的，按照相同单价认定；
（2）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无相同项目的，但有类似项目的，参照类似项目的单价认定；
（3）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无相同项目及类似项目单价的，由中标人提出适当的变更价格，
经审价单位核准确定变更工作的单价；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无相同项目及类似项目单
价的，变更价格如下：
a. 工程量计算规则按照 GB50500-201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b.  工料机的消耗按《上海市市政工程预算定额 2016》和《上海市建筑和装饰工程预算定额（2016）》等；
c. 工料机单价，已标价清单中有相同材料单价参照投标价格，没有投标价格的要素按招标文件上网发出当月“信息价”（由上海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在建设管理—上海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平台上发布的不包含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建设工程材料、施工机具价格信息）确定，参照投标时的下浮率。既没有中标价格也没有“信息价”的要素价格通过市场调查后，经审价单位核准确定结算单价； 
d. 费率：按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相关费率确定。
关于措施费的其他约定：
 安全文明措施费上限包干使用、其他总体措施费不计取。
不因承包人方案变更引起措施项目变更增加费用；因非承包人原因引起的工程量大量减少，安全文明措施费结算时应相应减少。
工程结算的依据在以上各点的基础上，还包括以下内容：
(1) 双方在养护期间签署的补充协议；
(2) 工程养护合同；
(3) 符合手续的签证单：
(4) 双方其它书面约定的经济支出；
(5) 在合同期内，如遇材料、机械、人工价格调整，本合同单价不於调整。
(6) 当实际复划工作量大于招标人提供的投标报价清单中的暂定工作量时，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结算时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且该包件原合同采购金额与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该包件招标预算）。

10、 考核与奖惩要求：
招标人按照《青浦区区管道路设施养护监管考核办法》对中标人进行考核。具体见后附考评办法。

附件：工程量清单：


	工 程 量 清 单

	 工程名称： 青浦区市政、区管道路“四类设施”维护项目1标

	序号
	名  称
	单位
	工程量

	1
	  标志板安装 圆形标志板(高强级)Ф600
	块
	72

	2
	  标志板安装 圆形标志板(高强级)Ф800
	块
	76

	3
	  标志板安装 三角标志板(高强级)△900
	块
	20

	4
	  标志板安装 矩形标志板(高强级)1000×1000
	平方
	16

	5
	  标志卷边校正 1.5mm
	块
	20

	6
	  标志板安装 圆形标志板(高强级)Ф1000
	块
	52

	7
	  标志板安装 圆形标志板(高强级)Ф1200
	块
	4

	8
	  标志板安装 三角标志板(高强级)△1100
	块
	24

	9
	  标志板安装 三角标志板(高强级)△1300
	块
	6

	10
	  标志板安装 2mm厚
	平方
	40

	11
	  标志卷边校正2mm
	块
	36

	12
	  标志板安装 3mm厚
	平方
	400

	13
	  标志卷边校正3mm
	块
	20

	14
	  标志板贴膜
	m2
	120

	15
	  不锈钢钢带
	米
	98

	16
	  清洗标志板
	m2
	594

	17
	   φ68*2800 直杆
	根
	2

	18
	  φ68*2800 直杆 基础
	只
	2

	19
	  Φ90×1200反光柱 （铁制）
	根
	4

	20
	  φ90*3400直杆 
	根
	4

	21
	  φ90 直杆 基础
	只
	4

	22
	  φ90*5000直杆 
	根
	4

	23
	  φ90 直杆 基础
	只
	4

	24
	  φ90标杆校正
	根
	4

	25
	   φ114*5000直杆
	根
	4

	26
	  φ114 直杆 基础
	只
	4

	27
	  φ114标杆校正
	根
	2

	28
	  φ168*5400弯杆
	根
	4

	29
	  φ168 标志杆 基础
	只
	4

	30
	  φ168*6400  二F杆
	根
	4

	31
	  φ168 标志杆 基础
	只
	4

	32
	  φ168标杆校正
	根
	2

	33
	  φ219*8000三F杆 
	根
	4

	34
	  φ219 标志杆 基础
	只
	4

	35
	  φ219*8000三T杆 
	根
	2

	36
	  φ219 标志杆 基础
	只
	2

	37
	  φ219标杆 校正
	根
	2

	38
	  φ273*8*8500 3F杆 
	根
	2

	39
	  φ273 标志杆 基础
	只
	2

	40
	  φ273*8500 3T 杆 
	根
	2

	41
	  φ273 标志杆 基础
	只
	2

	42
	  φ273标杆校正
	根
	2

	43
	  φ299*9300 3F杆 
	根
	2

	44
	  φ299 标志杆 基础
	只
	2

	45
	  φ299*9300 3T杆 
	根
	2

	46
	  φ299 标志杆 基础
	只
	2

	47
	  φ299标杆校正
	根
	2

	48
	  φ325*9300 3F杆 
	根
	2

	49
	  φ325 标志杆 基础
	只
	2

	50
	  φ325*9300 3T杆 
	根
	2

	51
	  φ325 标志杆 基础
	只
	2

	52
	  φ325标杆校正
	根
	2

	53
	  φ377*9300 3F杆
	根
	2

	54
	  φ377 标志杆 基础
	只
	2

	55
	  φ377*9300 3T杆
	根
	2

	56
	  φ377 标志杆 基础
	只
	2

	57
	  φ377标杆校正
	根
	2

	58
	  太阳能警示柱
	根
	2

	59
	  φ1000反光镜（进口）全部不锈钢不带杆
	块
	2

	60
	  φ1000反光镜表面不锈钢、背面PC 不带杆
	块
	2

	61
	  φ1000反光镜表面亚克力、背面PC 不带杆
	块
	2

	62
	  横道线 0.4*n 常温溶剂型
	100m2
	5

	63
	  横道线 0.4*n 反光热熔型
	100m2
	5

	64
	  横道线 0.4*n  双组份涂料
	100m2
	5

	65
	  导向箭头 6m 溶剂型涂料
	100m2
	5

	66
	  导向箭头 6m 热熔型涂料
	100m2
	5

	67
	  导向箭头 6m  双组份涂料
	100m2
	5

	68
	  文字标记 3*1.2m 溶剂型涂料
	100m2
	5

	69
	  文字标记 3*1.2m 热熔型涂料
	100m2
	5

	70
	  文字标记 3*1.2m 双组份涂料
	100m2
	5

	71
	  彩色防滑标线
	100m2
	4

	72
	  清除标线（含黑漆）
	100m2
	4.5

	73
	  机械打磨清除标线
	100m2
	30

	74
	  清除标线 高压水洗
	m2
	450

	75
	  水喷砂除线
	m2
	450

	76
	  标线保洁
	m2
	5000

	77
	  单面小号道钉 0.1*0.1（ABS)反光型
	只
	1

	78
	  单面小号道钉 0.1*0.1（ABS)太阳能型
	只
	1

	79
	  单面小号道钉 0.12*0.12（ABS)反光型
	只
	1

	80
	  单面小号道钉 0.12*0.12（ABS)太阳能型
	只
	1

	81
	  单面小号道钉 0.1*0.1（单脚铝合金)反光型
	只
	1

	82
	  双面小号道钉 0.1*0.1（ABS)反光型
	只
	1

	83
	  双面小号道钉 0.1*0.1（单脚铝合金)反光型
	只
	1

	84
	  单面中号道钉 0.1*0.15（ABS)反光型
	只
	1

	85
	  单面中号道钉 0.1*0.15（双脚铝合金)反光型
	只
	1

	86
	  双面中号道钉 0.1*0.15（ABS)反光型
	只
	1

	87
	  双面中号道钉 0.1*0.15（双脚铝合金)反光型
	只
	1

	88
	  单面大号道钉 0.1*0.22（ABS)反光型
	只
	1

	89
	  单面大号道钉 0.1*0.22（双脚铝合金)反光型
	只
	1

	90
	  双面大号道钉 0.1*0.22（ABS)反光型
	只
	1

	91
	  双面大号道钉 0.1*0.22（双脚铝合金)反光型
	只
	1

	92
	  减速垄
	m
	1

	93
	  单面长型诱导器 0.18*0.04(塑制）
	只
	1

	94
	  单面圆型诱导器 0.12*0.20(塑制）
	只
	1

	95
	  双面圆型诱导器 0.12*0.20(塑制）
	只
	1

	96
	  单面扇型诱导器 0.12*0.75(塑制）
	只
	1

	97
	  柔性反光柱 φ0.8*0.73(进口）
	根
	5

	98
	  柔性反光柱 φ0.8*0.73(国产）
	根
	5

	99
	  柔性反光柱 φ0.8*0.48(进口）
	根
	5

	100
	  柔性反光柱 φ0.8*0.48(国产）
	根
	5

	101
	  滚塑防撞墩 1.75*0.9*0.85
	组
	1

	102
	  滚塑防撞墩 0.85*0.9*0.85
	组
	1

	103
	  滚塑防撞墩 0.45*0.9*0.85
	组
	1

	104
	  冷漆
	100m2
	21

	105
	  热熔
	100m2
	303.5

	106
	  双组份 （喷涂）
	100m2
	361

	107
	  双组份 （甩涂）
	100m2
	96

	108
	  直行待行区显示屏
	只
	4

	109
	  可变车道屏
	只
	4

	110
	  小控制机
	只
	1

	111
	  大控制机
	只
	1

	112
	  沥青排2孔含修复 （镀锌钢管）
	m
	20

	113
	  人行道排2孔含修复（镀锌钢管）
	m
	20

	114
	  土层排4孔 （镀锌钢管）
	m
	20

	115
	  水泥排2孔含修复 （镀锌钢管）
	m
	20

	116
	  管内穿四芯线
	km
	0.02

	117
	  管内穿二十芯线
	km
	0.02

	118
	  管内穿电源线
	km
	0.02

	[bookmark: _GoBack]119
	标线检测费（暂估50000元）
	月
	12

	120
	车道电子屏(可变车道屏及直行待行屏）电费（暂估50000元）
	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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